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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台州市公安局黄岩

区分局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对

月饼生产企业的成品仓库开展检

查。中秋将至，月饼生产进入高峰

期，黄岩区全力排查食品安全隐患，

严防质量不合格月饼流入市场。

通讯员 喻跃翔 摄

通讯员 殷鑫亮 王轶星

本报讯 近日，在杭州海关所属嘉兴海关的监督下，嘉

兴某公司进口的一批连二亚硫酸钠，经过危险品包装合规

处置，达到了这类危化品气密封口的要求，确保了仓储及运

输安全。

连二亚硫酸钠，是白色或灰色结晶粉末，在空气中易发

热自燃，并释放出刺激性二氧化硫气体，是我国《危险化学

品目录》内产品。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对此类危险品有

特殊包装规定，明确须采用气密封口。

此前，嘉兴海关关员在对这批360桶连二亚硫酸钠现场

检验时发现，危化品包装开口钢桶未进行气密测试，属进口

易自燃危化品包装使用不当。封口气密性如不能保证，连

二亚硫酸钠一旦接触空气，极易自燃并释放可燃气体，可能

发生危险事故甚至引发爆炸等次生灾害。对此，嘉兴海关

立即责令进口收货人对这批危险化学品单独存放，存放区

域设置警戒线、警示牌，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并采购符合

要求的危险品包装进行合规处置整改。

台州发布
2020首批失信人名单
56人4家单位上榜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杨琛琛

本报讯 明明已同意降低租金，在3

次庭审中仍按照原来较高租金标准主张权

利，台州市现代天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被

台州市椒江区法院认为存在虚假陈述、虚

增债务的行为，被处以罚款10万元的顶格

处罚。

9月22日，台州市中级法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台州法院打击虚假诉讼的工

作举措和实际成效，并发布2020年首批虚

假诉讼失信人名单及虚假诉讼典型案例，

共有56人4家单位登上失信人名单之列，

台州市现代天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就是其

中之一。

通报显示，今年1-8月，台州法院打击

涉虚假诉讼案件共250件，其中以涉嫌虚

假诉讼罪移送公安机关的150件、刑事定

罪处罚的37件、民事制裁（罚款、拘留）的

57件、被裁定准予撤诉的3件、其他处理的

3件，虚假诉讼打击数居全省首位。

在黄岩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中，王某某作为法律工作者参与帮

助当事人伪造买卖合同，明知虚构合同，仍

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代表当事人向法院提

起诉讼，共同构成虚假诉讼罪。目前，王某

某已向台州中院提起上诉。

被告人鲍某某明知葛某某已偿还借

款，仍以葛某某出具的1万元借条为凭证，

向天台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天台县法院

判处鲍某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5000元。这是一起典型的虚假诉讼案，鲍

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刻意隐瞒被害人

已还款的事实，通过虚假诉讼的手段，骗取

他人财物，妨碍法院审理案件，严重损害了

司法权威和市场经济秩序，理当承担相应

的法律后果。

为更好对虚假诉讼进行识别和预警，

台州法院此次公布了今年首批虚假诉讼失

信人名单，采取拘留、罚款等民事强制措施

及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及单位，不

仅包括当事人，还包括证人、鉴定人员、公

证人员、案外人等涉案人员。

若这些虚假诉讼失信人再次到台州法

院诉讼，将无法享受诉讼费缓减免、申请司

法救助等便民措施，承办法官还将对他们

的案件进行重点审查。此外，他们的虚假

诉讼情况将被抄送给发改部门、人民银行

等征信管理机构，并根据主体的不同抄送

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纪委监察委、党委组

织部门、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等。

通讯员 顾肖艳 本报记者 王索妮

本报讯 国庆、中秋双节将至，近日，杭州市交通运输行

政执法队开展节前客运市场整治，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和服务

区、场站枢纽等重点地段加强检查，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便利。

9月20日，西湖大队执法人员巡查至绕城高速杭州南

出口时，发现一辆赣H牌照大客车的驾驶员正在站外组织3

名乘客上车。据了解，大客车是从江西往返杭州的班车，乘

客通过电话联系驾驶员从站外乘车，每个人收取100元。这

名驾驶员因违反《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执法人

员先行登记保存其道路运输证等相关证据，后续还将对此案

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杭州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高速二大

队工作人员发现，G25杭宁高速南庄兜收费站外广场上，有

不少人在等候大客车。经交通执法人员告知劝导，27名等

车乘客被成功劝离。

“我们在检查中发现，‘站外组客’的车辆为了多拉客，往

往要到好几个点兜客，耗费车上乘客时间、损害乘客利益。”

执法人员表示，不仅如此，这类情况还存在许多安全隐患，比

如上车乘客没有上保险，也没有经过安检，“而且，站外上车

人员很难追溯，存在防疫风险”。

国庆假期使长途旅游需求明显提升，也带动了火车站

和机场出行单量的增长。为此，机场大队成立专项检查小

组，在客运场站入口处设卡检查，对进出机场的客运车辆

逢车必查；在机场巴士车站及旅游大巴停车场入口设卡检

查，逢车必检。铁路大队在杭州火车站、杭州东站站前客

运站开展铁路枢纽客运市场专项检查。9月21日晚间，铁

路大队查处2起客运包车违法行为。2辆车均为旅游包

车，但包车合同未随车携带，涉嫌未按规定使用道路运输

专用票证。执法人员依法暂扣车辆证件并作进一步调查

处理。

本报记者 胡宗昊

本报讯 生活垃圾回收率如何提高、住宿场所一次

性用品是否提供、快递包装如何改进……9月23日，《浙

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

案）》）提交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从源头减量、回收利用、分类投放等方面对生活垃圾管理

进行立法。

先行先试的浙江，是全国唯一在城乡全面推开生

活垃圾分类治理的省份，从城市走向乡村，实现普遍

深入推广。目前，杭州、宁波、金华等多个设区市已

陆续制定或修订了生活垃圾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或规

章，不少地方做法已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各地可复制

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但是，目前仍存在对居民的

强制性垃圾分类难以落实到位、公众参与度不足等

情况。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事关你我他。《条例（草案）》规定，

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主体，

应按规定进行投放，单位、个人未分类投放的，由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

罚款，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实施的行政

处罚将作为不良信息，记入有关单位、个人的信用档案并

予以公开。

近年来，随着电商、快递、外卖等新兴行业的蓬勃发

展，塑料制品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对此，《条例（草案）》规

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和有关服务提供者应严格执行有

关限制过度包装的规定，减少包装材料过度使用和包装废

弃物产生。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组织制定绿色包装地方

标准。电子商务、快递经营者和从事外卖服务的经营者应

优先使用电子运单、环保箱（袋）、环保胶带等绿色包装，积

极回收利用包装物，并建立计价优惠机制，促进包装减量

和可循环利用。

对于日常酒店、办公场所中一次性消费用品的使用，

《条例（草案）》进行了“叫停”，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在

服务场所主动或免费提供一次性餐具，违者由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最高处1万元罚款。宾馆、饭店、民宿

等提供住宿的服务场所经营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消费

用品，违规者由主管部门按职责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最

高处1万元罚款。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应带头使用

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设备和设施，提高再生纸使用比

例，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不得在内部办公场所使用

一次性杯具。

我省立法管理生活垃圾

垃圾不分类，个人最高可处罚款3000元

杭州加强节前客运市场检查
高速路口劝离站外候车乘客 进出机场客运车辆逢车必检

海关监督：这类危化品必须气密封口

月饼质量合格不？


